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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稅 27 萬餘不理 

買車未滿月即遭「智慧扣車」 下月拍賣 

宜蘭一位周姓女子因欠繳房屋稅、地價稅及交通罰鍰等

合計新台幣（下同）27 萬餘元未繳納，經移送機關宜蘭縣政

府財政稅務局（下稱宜蘭財稅局）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

蘭分署（下稱宜蘭分署）執行。115 年 5 月 18 日上午周女車

輛甫開進宜蘭市，即遭「路邊停車通報系統」發現停放市區

停車格，宜蘭分署查封後，周女所提分期清償未獲同意。車

輛已移至保管處所，將於下月進行拍賣。 

宜蘭礁溪一位周姓女子因欠繳上述稅捐及罰鍰，宜蘭分

署屢次通知周女處理繳款事宜，均置之不理，扣押存款亦無

結果。經查周女名下擁有宜蘭市及礁溪鄉共兩房，生活重心

以礁溪為主，很少進宜蘭市區。115 年 5 月 18 日上午，周女

駕駛新購不到一個月的二手車（中華、2004 年出廠），載送

親友至宜蘭市區辦事。不料才剛進市區，即遭路邊停車通報



系統發現，車輛正停放在宜蘭市中山路三段停車格，宜蘭分

署與宜蘭財稅局旋即現場查封。周女雖表示每月可繳納 1至

2仟元，惟欠款金額已逾 27 萬，分期未獲同意。經協調周女

配合將車輛移置保管處所，未施以拖吊。該車將於 115 年 6

月 2 日下午 3時聯合拍賣日，在宜蘭分署進行拍賣。 

宜蘭分署提醒民眾，如收到使用牌照稅、燃料費、交通

罰鍰等繳款書，務必在期限內自行繳納，以免移送執行後，

遭扣押存款、薪資，甚至執行愛車、不動產。宜蘭分署並將

持續以跨機關合作及科技輔助方式，加強執行車輛相關稅、

費、罰鍰之交通專案，共同維護社會公平及大眾用路安全。 

 


